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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问题二：公司减资的涉税问题 在公司减资中，特别是实质减资，减资股东为关切的问题即为减资所
涉及的税负问题。经研究，根据减资股东的类型不同，以及减资款支付方式的不同，涉及的税负有所区
别，具体如下： 1. 法人股东减资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1）实质减资的所得税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5条第1款规定：“投资企业从被
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应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被投
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其余部分
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而《企业所得税法》第26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因此境内法人股东减资
中取得的股息可免征企业所得税。故此，法人股东减资应税所得额=减资对价-
初始投资-[(未分配利润+累计盈余公积)×减资股比]。 （2）形式减资的所得税处理 形式减资多用于弥补
亏损，股东并没有实际收回资金，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减资行为，税务上无须特殊处理。但需要注意的是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34号）第5条第2款规
定：“被投资企业发生的经营亏损，由被投资企业按规定结转弥补；投资企业不得调整减低其投资成本
，也不得将其确认为投资损失。” 2. 自然人股东减资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关于个人终止投资经营收回款
项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1号）规定：“个人因各种原因终止投资
、联营、经营合作等行为，从被投资企业或合作项目、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投资者以及合作项目的经营合
作人取得股权转让收入、违约金、补偿金、赔偿金及以其他名目收回的款项等，均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
收入，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由于减资会被认定
为属于终止投资的一种方式，是故，自然人股东减资变现所得价款应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适用的规
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基于此，自然人减资应税所得额=减资对价-初始投资。 3.
非货币性财产支付对价的税收问题 如公司以非货币性财产作价支付减资对价，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第2条规定，企业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用途的，
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同时，依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80号)第二条规定，应按照被移送资
产的公允价值确定销售收入。 因此，如公司减资款是以房地产作价支付的，公司发生土地增值税、增值
税、附加税、印花税、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减资股东发生除所得税外的印花税和契税的纳税义务；如公
司减资款是以货物作价支付的，公司发生增值税、消费税、附加税、印花税和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减资
股东发生除所得税外的印花税纳税义务；如公司减资款是以知识产权作价支付的，公司发生增值税、附



加税、印花税和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减资股东发生除所得税外的印花税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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